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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

校教发〔2021〕371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校外实践
教学基地管理办法》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
本科教学实习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法》和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实习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1 年 11 月

8 日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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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本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实践教学基地管理，深化产教

融合，促进学校与行业、企事业单位建立产学合作育人机制，提

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践教学基地是学校为本科生开展教学实习活动与

校外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的教学基地，是学校开展实践教学和交

流合作、提升本科培养质量的重要平台。

第三条 校外实践基地的设立遵循资源共享、互惠互利、优

势互补、协同发展的原则，由学校、学院与合作单位协商设立、

共建共享。

第二章 基地设立

第四条 校外实践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适合开展实践教学的业务，具有一定的承载规模，

能够保证一定数量的学生同时进行实践锻炼。

（二）相关设施与场所能满足实践教学需要，能够长期稳定

地规范、有效运作，为学生实习、实训提供必需的工作、生活、

学习条件。

（三）有一定数量能够胜任实践指导工作的相关专业技术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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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。

（四）基地及周围环境安全，具有完善的劳动保护、卫生安

全保障制度，具备健全管理机制，能够保证学生实践过程中的人

身安全。

第五条 实践基地建立流程

学院与拟合作单位进行协商与沟通，初步形成合作方案，经

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向学校提出申请。由教务处会同学院

和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考察，形成初步意见；学院根据实地考察结

果拟定合作协议草案，报主管教学校领导审批；经学校批准成立

的教学实习基地，由相关学院院长代表学校与基地依托单位签订

合作协议书，悬挂统一规格的基地牌匾。

第六条 实践教学基地协议应明确基地建设的目标、建设内

容、条件保障、建设期限等。协议签订的合作年限由双方协商确

定，合作年限一般为 3-5 年，对协议到期的基地，根据双方合作

意向与成效，可办理协议续签手续，未续签者自动终止合作协议；

对于连续三年未使用的基地，应及时终止合作协议。

第三章 基地职责与管理

第七条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为实践教学提供环境、条件、管理制度支持，配备管

理或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践活动。

（二）管理和维护基地内基础设施、设备，保证其正常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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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据学校要求，配合学生实习实践活动的落实，负责

师生实习住宿或就餐安排。

（四）协助指导教师做好实习组织管理、学生纪律和安全教

育工作，负责卫生安全保障工作。

第八条 各学院会同基地依托单位制订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工

作细则，明确职责和考核要求。制定目标任务、建设实务操作课

程，探索在基地授课，共同开展实践创新活动。

第九条 集中实习、实训活动由学院为主导，基地配合，共

同制定工作计划，协同做好前期动员、教学组织、过程指导和考

核评价等工作。

第十条 按照学校有关制度，各学院和实践基地共同做好兼

职指导教师选聘工作，明确指导教师权利义务，定期开展师资培

训和交流活动，促进教师实践指导能力提升。

第十一条 各学院和基地依托单位应积极探索联合培养机制，

指定专人负责，定期开展交流，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工作会议，

研究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。

第四章 基地建设保障

第十二条 学院从教学经费中设立专项支持基地建设，经费

主要用于实践基地的设立，学生实践期间的保险、补贴等。经费

使用与管理依据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各学院建立定期巡查指导机制，加强与基地交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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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效果。教务处会同有关学院不定期地到基

地检查，开展基地评估工作，重点考核基地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

力、创新创业能力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效果，评估结果作为

基地动态调整的依据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

外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法》（办发〔2002〕22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